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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三）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29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29日

（星期四）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2月29日（星期四）9:15-15:00。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41号投资大厦A座16层1617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张国平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根据会议签名册、出席会议人员的身份及资格证明、网络投票结果等材料,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名， 代表公司股份430,190,47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6.9997%。

（二）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公司股份425,451,046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66.2615%；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425,451,046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6.2615%。

（三）网络投票的相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22人， 代表公司股份4,739,427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7381%。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4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5,211,3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16%；其中，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

公司股份471,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73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公

司股份4,739,42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381%。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为：为增强公司发展资金保障，优化债务结构，进一步通过银行间市场

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1.注册和发行规模

本次拟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含）人民币20亿元，并在注册2年有效期内

按需择机发行，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

2.发行期限

不超过 270�天（含 270�天），具体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

定。

3.发行利率

根据公司评级情况、拟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承销商协商

情况确定。

4.募集资金用途

拟用于偿还公司及子公司存量债务、补充营运资金及其他符合规定的用途。

5.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6.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申请注册发行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公司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本次注册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监管政策、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注册发行方案以及修订、 调整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包

括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分期发行额度、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

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聘请本次注册发行的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根据适

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4）办理与本次注册发行有关的申报、注册、发行等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

关的注册登记手续、发行及交易流通等相关手续；

（5）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发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表决结果为：429,326,7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92%；反对863,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

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47,62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3.4265％；反对86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6.57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次发行尚需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获准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0）。

（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大庆城控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为：公司于2022年11月18日受让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

集团” ）持有的大庆城控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城控” ）100%股权，投资建设运营

日处理规模1500吨的大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根据公司与桑德集团、大庆城控、大

庆龙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龙清” ）签订的《大庆城控电力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合同》，“由大庆城管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确认大庆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提

前终止的补偿款金额（最高不超过3亿元），在补偿款金额确定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丙方

（大庆城控）将上述补偿款支付给丁方（大庆龙清）” 。

为落实大庆城控补偿责任，经友好协商，公司拟将所持大庆城控25%股权质押给大庆

龙清，为大庆城控向大庆龙清支付的由大庆城管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确认的大庆市生活

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提前终止的补偿款金额（最高不超过3亿元）款项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为：429,326,7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92%；反对863,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2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审

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47,62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3.4265％；反对86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6.57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大庆城控

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

（三）关于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为：为做大做强医疗废弃物处理业务，同时逐步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问

题， 公司拟收购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 本次收购价格为15,387.84万元。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股东投

票表决， 表决结果为：66,953,927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0277%； 反对

65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97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53,92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7.3852％；反对65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2.61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

（四）关于收购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主要内容为：为扩大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相关业务体量，提升行业竞争力，公

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50%

股权。 本次收购价格为30,450万元。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股东投

票表决， 表决结果为：66,930,627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9932� %； 反对

68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6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审议通过该议案。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30,627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6.9381％；反对6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13.06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亚强、刘京鸽。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三）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附件

（四）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附件

（五）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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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深圳市

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2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29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2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12月2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4002号鸿隆世纪广场B座四楼公司牡

丹厅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重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下同）共计15人，代表股份254,

605,2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6769％。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人， 代表股份249,097,

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905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共12人，代表股份5,507,4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717％。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代表股份5,537,9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76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387,4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45％；反对

217,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20,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678％；反对217,7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3年度实际控制人及亲属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等金融机

构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320,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0678％；反对217,

76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20,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0678％；反对217,7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32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49,198,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8763％；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5,259,68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130,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619％；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5,259,68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4％。

11、审议通过《关于补充审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373％；反对147,

46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5,390,4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54,457,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1％；反对

147,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390,4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373％；反对147,4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62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丽萍律师、张梅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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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根据《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的决

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未偿还债券面值的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同意，方

为有效。

2、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中装转2”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委托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为114,230张， 占债券登记日公司本期未偿还债券总数的

0.9853%。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庄重先生主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综合考虑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将部分公司2021年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用途，将上述募投项

目剩余募集资金6,907.39万元（占募集资金金额的比例为5.92%，受审批日与实施日利息收

益结算影响，具体结算金额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披露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4,23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

总数的100%；反对票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

0%；弃权票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装转2” 2022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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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修正前“中装转2”转股价格：6.29元/股

2、修正后“中装转2”转股价格：5.14元/股

3、修正后转股价格生效日期：2022年12月30日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

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666号” 文核

准，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公开发行了1,16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或“本次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6,00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审核同意， 公司11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5月24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装转2” ，债券代码“127033” 。

3、转股期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装转2” 自2021年10月22日

起至债券到期日2027年4月15日止，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装转2” 自2021年10月22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6.33元/股。

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7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

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6.33元/股

调整为人民币6.2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17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6月8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

2021年1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拟对上述原因涉及的尚未解锁的122,500股与6,828,400�股限制性股票予

以回购注销处理。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6.28元/股调整为人民币6.3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于2022年4月28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19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3）与《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4）。

根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未来实

施权益分派时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以

及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6.3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

6.2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7月21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三、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情况

1、修正条款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高

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审

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述任一指标高于调整前“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6.29元/

股），则“中装转2”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具体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股票已出现任意连续三十个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即5.34元/股）的情形，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的条件。

为确保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中装转2” 转股

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

事项。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四、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4.61元/股；本次股东大会

召开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4.31元/股；公司每股净资产=2021年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公告前一交易日总股本=3,662,736,293.84/713,642,031≈5.1325元/

股；股票面值为1元/股。 综上，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5.14元/股。

2、综合考虑当前国内外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情况，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安

排，董事会决定将“中装转2” 的转股价格由6.29元/股向下修正为5.14元/股，本次转股价格

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12月30日。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

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119）。

六、备查文件

1、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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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7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22年

12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

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在东北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申请委托借款1.3亿元、2亿元，期限6个月，同意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和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并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名

下的2处石灰石矿采矿权及对应的5宗土地使用权和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名下2套

熟料生产线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 6,930�万元、7,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图们

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延边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900万元、4,900万元、4,9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

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

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194,447.37万元， 占公司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

金额累计为6,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上

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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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

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

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6,930�万元、7,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图

们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延边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900万元、4,900万元、4,9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194,447.37万元， 占公司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

金额累计为6,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上

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展中心支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3,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 6,930�万元、7,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亚泰集团图们

水泥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延边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4,900万元、4,900万元、4,9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

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

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 1.24�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015,483,277.68

元，总负债为2,837,036,214.56元，净资产为 178,447,063.12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

020,732,430.71元，净利润70,181,771.4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

日，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075,790,128.83元， 总负债为2,207,821,

638.30元， 净资产为867,968,490.53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82,745,810.44元，

净利润-10,478,572.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的室内外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36,890,782.64

元，总负债为275,869,323.44元，净资产为61,021,459.20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22,

587,141.08元，净利润5,404,031.3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

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6,883,217.49元，总负债为257,540,239.31元，净

资产为59,342,978.18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9,704,881.21元， 净利润-1,678,

481.0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 74%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332,120,980.62元，总负

债为5,009,813,318.94元， 净资产为2,322,307,661.68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705,

337,331.91元，净利润327,544,294.1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

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625,609,558.11元，总负债为4,369,513,308.64元，净资

产为2,256,096,249.47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07,489,090.90� 元， 净利润

-66,211,412.2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

法定代表人：陈波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230,390,600.18元，

总负债为1,040,883,235.74元， 净资产为1,189,507,364.44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834,278,612.08元，净利润-20,294,528.4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

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00,934,615.49元， 总负债为1,524,303,

696.84元， 净资产为1,076,630,918.65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27,093,358.23

元，净利润-112,876,445.7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图们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凤利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制造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81,617,090.60元，总

负债为200,475,078.33元， 净资产为181,142,012.27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44,293,

049.67元，净利润5,046,999.0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亚泰集团

图们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5,728,536.51元， 总负债为248,056,541.31元， 净资产为

167,671,995.20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3,932,452.24元， 净利润 -13,470,

017.0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冯伟杰

经营范围： 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4,841,963.51元，总负债

为174,295,530.96元， 净资产为100,546,432.55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27,258,

740.41元，净利润12,999.3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龙鑫药

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6,089,565.92元，总负债为157,771,534.41元，净资产为98,318,

031.51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1,243,025.88元，净利润-2,228,401.04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西环路

法定代表人：王树堂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5,589,959.15

元，总负债为117,693,623.84元，净资产为137,896,335.31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03,

582,252.17元，净利润2,635,477.9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

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9,319,807.69元，总负债为189,736,720.18元，净

资产为129,583,087.51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0,978,455.53元， 净利润-8,

313,247.8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赵凤利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 2021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30,092,682.47元，总

负债为872,417,439.19元， 净资产为57,675,243.28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539,814,

856.09元，净利润13,271,958.8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2年9月 30日，吉林亚

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74,354,092.64元，总负债为540,643,389.83元，净资产为

33,710,702.81元，202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84,152,405.83元，净利润-23,964,540.4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担保金额

（万元）

2021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22年9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0 4,000 94.08 71.78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0 3,000 81.89 81.27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6,930 68.33 65.95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7,200 46.67 58.61

亚泰集团图们水泥有限公司 74 4,900 52.53 59.67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100 4,900 63.42 61.61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4,900 46.05 59.42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2,000 68.33 65.95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46.67 58.61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74 12,400 93.80 94.13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

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194,447.37万元， 占公司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1.33%；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

金额累计为6,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0.46%。 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22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